
[規章 103] 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 
  85年 1月 12 日系務會議通過/88年 11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/ 

98年 9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訂/99年 4月 13 日系務會議修訂   

99年 4月 29 日教務處核備  

第一條： 本系所招生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依「國立臺灣大學各研究所辦理招生作業

共同準則」及本校其他相關招生辦法訂定之。 

第二條： 本委員會之組成：系主任或其指定之教師為召集人，委員包括物化、分析、有機、

無機、化生五個教學組，由系所主任遴聘十至十二位教師。召集人之任期隨職務

異動，其餘委員任期兩年。 

第三條： 本委員會負責審理本系所各項招生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四條：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系系務會議章程、「國立臺灣大學各研究所辦理招生作

業共同準則」及本校其他相關招生辦法辦理之。 

第五條：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